
昌黎县人民政府

关于2025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
2025年9月26日在昌黎县第十七届人大常委会

第45次会议上

昌黎县财政局局长  田利海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受县政府委托，现将我县2025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报告如下，请予以审议。

    2025年上半年，在县委的正确领导下，在县人大的监督指导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充分发挥财政职能作用，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认真落实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促进财政健康平稳可持续发展。

一、上半年预算执行基本情况

——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2025年，昌黎县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通过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安排192700万元。上半年，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完成90378万元，占年初预算的46.9%，落后时间进度3.1个百分点，同比下降17.6%。其中，税收收入完成54321万元，非税收入完成36057万元,税收占比60.1%。

2025年，昌黎县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通过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安排432581万元。上半年，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累计完成196938万元，同比下降3.1%。其中，七项重点支出累计完成151720万元，同比增长0.1%。

从支出类别看，人员支出94351万元；公用经费支出2051万元；其他运转、特定项目支出100536万元，包含上级专款支出49263万元。
从支出功能分类看，科学技术、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等类级支出增幅较大，渔业发展、优抚对象医疗补助、老年福利、重大公共卫生服务等重点支出同比增长。
具体情况为，一般公共服务支出23943万元，同比增长19%；国防支出108万元；公共安全支出5887万元，同比增长5.4%；教育支出43444万元，同比增长11.8%；科学技术支出4832万元，同比增长187.7%；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3708万元，同比增长12.2%；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47141万元，同比增长15.1%；卫生健康支出10508万元，同比下降38.4%；节能环保支出7229万元，同比增长18.5%；城乡社区支出13568万元，同比下降40.8%；农林水事务支出20201万元，同比下降33.4%；交通运输支出5184万元，同比下降14.1%；商业服务业等支出173万元，同比下降40.2%；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1600万元，同比增长77.8%；住房保障支出3520万元，同比下降9%；粮油物资储备支出61万元；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2043万元，同比增长39%；地方政府一般债务付息及发行费用支出3788万元，同比下降0.1%。
——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2025年年初审议通过全县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安排93035万元。上半年，全县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累计完成4854万元，占年初预算的5.2%，同比增长333.4%。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完成3480万元，同比增长389.5%。

2025年年初审议通过全县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安排86913万元。上半年，全县政府性基金支出累计完成24225万元。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12138万元；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安排的支出400万元；污水处理费安排的支出200万元；农林水支出（水库移民）189万元；彩票公益金收入安排的支出202万元；住房保障支出（超长期特别国债）120万元；专项债务付息及发行费用支出4330万元；其他政府性基金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支出6646万元。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情况。2025年年初审议通过全县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安排50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安排47万元。上半年，全县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无县级收入；支出为0。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执行情况。2025年年初审议通过全县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安排84823万元。上半年，全县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累计完成40808万元，占年初预算的48.1%，同比增长15.4%。

2025年年初审议通过全县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安排80624万元。上半年，全县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完成38969万元，同比增长12.2%。

——政府债务情况。截至6月底，全县政府债务余额545220万元。其中，一般债务余额213870万元，专项债务余额331350万元。政府债务限额569685万元，政府债务余额未超过政府债务限额。债券还本支出累计完成22223万元，全部为一般债券还本支出。付息支出累计完成8116万元。2025年新增政府债务债券47700万元。其中，新增一般债券13300万元；新增专项债券2900万元；解决政府拖欠企业账款专项债券29800万元；置换隐性债还本再融资专项债券1700万元。新增债券项目主要用于粮食储备库建设、公安指挥中心信息化建设、农村公路改造工程、排水沟改造、综合福利院及农村饮水巩固提升等项目建设。

二、上半年预算执行的主要成效

（一）持续壮大财源，深入挖潜增收。一是税收收入稳健增长。建立部门协调联动机制，精准掌握税源财源信息，进一步强化依法征收和应收尽收，将任务目标细化到重点税种、行业、税源企业和项目，着力提高地方税收贡献。上半年，全县税收收入完成54321万元，同比增长25%。二是非税收入及时入库。紧盯非税收入征收情况，规范执行非税收入收缴管理制度，重点跟进土地出让、国有资产盘活处置进度，确保非税收入应收尽收。三是抢抓机遇争取资金。上半年，全县共争取到位转移支付资金197032万元。其中，财力性转移支付资金85700万元；一般转移支付资金104453万元；专项转移支付资金6879万元。

（二）加大资金投入，增进民生福祉。一是推动教科文协同发展。确保教育支出两个“只增不减”，支持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办好人民群众满意的教育。持续加大科技经费投入，完善科技研发支持与奖励政策。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健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促进群众体育事业发展。二是提升社会保障能力。推动养老保险补助、困难群众救助、优抚对象补助等各项补助待遇按时足额发放，保障残疾人、农村住房困难群体等相关待遇，加快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三是助力医疗卫生领域发展。安排居民医疗保险补助资金、卫生健康补助资金，进一步提高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人均财政补助标准，落实计划生育家庭补助政策。四是坚持就业优先战略。充分发挥就业补助资金的激励和促进作用，支持落实就业创业扶持政策，加大重点群体就业帮扶力度。五是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安排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支持住房保障、老旧小区改造和棚户区改造。六是支持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支持耕地地力保护等惠农补贴发放和高标准农田、“一事一议”农村道路等项目建设。上半年，民生支出达163212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82.9%。

（三）树牢节约理念，从严管控支出。将习惯“过紧日子”作为财政预算管理工作长期指导方针，坚持勤俭办一切事业，硬化预算约束，在保障重点工作任务顺利推进的基础上，从严从紧安排项目支出，严把支出关口，确保“三公”经费预算只减不增；规范预算执行，严格按规定和支出标准审核预算追加事项，着力降低行政运行成本。上半年，全县“三公”经费同比下降72.4%。
（四）落实支出责任，兜牢“三保”底线。始终将基层“三保”摆在财政工作优先位置，年初预算统筹可用财力保障足额编列、不留资金缺口，为后期“三保”资金支出打牢基础；执行中区分轻重缓急，从严从紧调度库款资金，确保按时足额支出。动态监测“三保”支出，做到预警性、潜在性风险早发现、早处置、早控制。上半年，全县“三保”支出完成95163万元。其中，“保基本民生”支出48393万元；“保工资”支出45520万元；“保运转”支出1250万元。各项基本民生政策有效落实，全县机关事业单位在编在职人员工资及时足额发放。
（五）夯实管理基础，提升财政效能。持续提升财政管理科学化、精细化和法治化水平，推动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提质增效、政府采购规范化。将零基预算理念全面引入部门预算管理，打破支出固化僵化格局，切实提升财政统筹平衡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在总结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当前财政收支平衡难度较大的问题。上半年，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下滑严重，按目前形势来看，全年预计完成151000万元，短收41700万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全年预计完成46000万元，短收44000万元，6月末仅完成年初预算的3.9%。同时，支出强度有增无减，特别是民生领域、公共事业服务及基础设施建设等刚性支出集中在下半年。综合来看，全县财政收支矛盾依旧突出，全年将更趋于紧平衡状态。对此，下半年将进一步加强财政管理工作,确保完成2025年财政工作任务。

三、下半年工作重点

（一）加强分析研判，实现收支平衡。始终把财政收支平衡作为核心任务，全力抓实收入征管。坚持年度收入目标不变、责任链条不松，密切关注经济运行态势与财税政策调整，提升收入预测精准度。强化财政、税务、资规等部门协同联动，及时解决组织收入中的难点问题，稳步提高收入质量，确保各项收入应收尽收、应缴尽缴。同步优化支出管理，加快健全支出标准体系，严格遵循“保基本、保重点、控一般”原则，科学调度库款资金，将“三保”摆在财政工作优先位置，优先保障刚性支出。严控一般性支出与“三公”经费支出，不轻易开预算调剂口子，压减非刚性、非重点、非紧急项目支出，全面清理冗余指标，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加强财政暂付款管理，消存量、控新增，力争年底实现收支平衡目标。

（二）积极争取资金，扩充保障渠道。将向上争取资金作为缓解财政压力、提升保障能力的关键举措。深入研究政策导向，以财力性转移支付资金争取为主要发力点，同步推进其他转移支付、新增政府债券项目资金争取。持续加强与上级财政及相关对口部门的沟通对接，全力支持教育、卫生、文旅、城建、养老等领域项目建设，切实扩充财政保障渠道，有效缓解收支矛盾。

（三）强化债务管理，防范化解风险。严格落实政府债务管理要求，密切关注债务风险动态，规范各类融资举债行为，坚决杜绝违法违规融资举债行为。做好超长期特别国债与其他中央财政资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的统筹衔接，确保资金使用协同高效。紧盯债务化解实施方案，确保按时偿还到期债券本息。坚决遏制债务增量，用足用好新增政府专项债券隐性债务置换、化解拖欠企业账款政策，合理控制新增债券发行规模。强化债券资金使用效益，加强入库项目源头管控，加快资金支出进度，推动尽快形成实物工作量。

（四）深化预算改革，加强资金管理。以预算管理改革为抓手，全面提升财政资金配置效率与使用绩效。深化预算与绩效管理全链条融合，完善绩效指标体系与评价标准，加强绩效目标审核与监控，强化绩效评价结果应用，将评价结果作为预算安排和调整的重要依据，让有限资金发挥更大效益。明确绩效信息公开范围、细化公开内容，提高透明度。持续优化国库集中支付、政府采购预算、政府投资项目评审及国有资产管理。

（五）严肃财经纪律，提升财政水平。完善财政监督体系，发挥监督协同效应，重点推进严肃财经纪律专项整治、预算执行常态化监督，持续深化殡葬服务、医疗保障、乡村振兴、养老服务等领域专项整治，深入开展财会监督专项行动。强化财政、审计、纪检监察、巡视巡察等力量的贯通协调，稳步推进问题整改闭环管理。

（六）立足县域实际，规范预算编制。认真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将零基预算和习惯“过紧日子”理念贯穿2026年预算编制全过程，确保预算编制科学合理、规范完整。夯实预算编制基础，细化编制流程、严格编制标准，提升预算编制质量，为下一年度财政平稳运行、重点工作落地提供坚实保障。


